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办公室

桂环办函〔2017〕391 号

环境保护厅办公室关于印发“帮企减污”
下基层系列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市环境保护局：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

保护相关精神，打好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，指导和帮助企业减污

增效，确保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的工作目标实现，我厅组织

制订了《环境保护厅“帮企减污”下基层系列活动工作方案》，现印

发你们，请组织实施。

附件：《环境保护厅“帮企减污”下基层系列活动工作方案》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办公室

2017 年 12 月 5 日

（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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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环境保护厅“帮企减污”
下基层系列活动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

保护相关精神，打好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。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

办公厅《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桂政办发

〔2014〕9号）、《关于印发广西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的通

知》（桂政办发〔2015〕131号）、《关于印发广西土壤污染防治工

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桂政办发〔2016〕167号）和《关于印发进一步

加强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桂政办电

[2017]235号)等文件要求，为指导和帮助企业减污增效，实现工业

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提供有力支撑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围绕制糖、酒精、有色金属、化工、铁合金、氮肥、农副食

品加工、原料药制造、制革、农药、电镀、印刷、垃圾填埋场等

13个重点行业污染治理的需求和难点问题，在大气污染防治、水

污染防治及土壤污染防治的重点领域，组织企业和环保专家开展

技术交流、培训；针对不同行业污染特征以及不同地区产业结构

特色，开展专项技术供需对接活动，扶持企业清洁生产技术改造

提升项目，推动环境污染治理工作，促进供需企业技术及项目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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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与合作，实现“帮企减污”；以服务企业促进绿色生产为核心，

以解决企业污染防治中遇到的技术问题为导向，组织国内外权威

环保专家深入企业现场调研、座谈，解决环境技术问题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组织技术案例汇编。分领域整理编制，主要包括水、

大气、土壤污染防治技术与产品指导目录等材料。（科技标准处会

同大气环境管理处、水环境管理处、重金属污染防治处、环境影

响评价管理处、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等牵头组织，自治区环境保

护科学研究院负责实施。）

（二）开展技术培训及研讨会议。通过培训、座谈、研讨等

方式，邀请国内外环保专家、环境保护部 3iPET平台专家帮助企

业理解掌握环保政策要求、选择和优化污染防治技术。（科技标准

处牵头，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负责实施。）

（三）开展技术供需对接活动。广泛征集治污企业环保技术

需求及项目信息，分别在各市轮流举办技术服务专场，根据供需

配对组织治污企业与环保公司开展技术对接、洽谈、技术推广等

活动。（科技标准处牵头，各市环境保护局配合，自治区环境保护

科学研究院负责实施。）

（四）组建技术专家团队及技术服务队。聘请国内外环保领

域专家、环境保护部及 3iPET 平台专家、教授及环保龙头企业技

术骨干等，组建指导专家团队；向区内各高校、科研院所及厅直

属单位征集专业技术服务人员，组建技术服务队。不定期组织专

家和技术服务队成员开展活动，以现场讲授示范、发放技术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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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多种形式，对重点行业污染防治政策、污染治理工艺技术及典

型案例进行专题讲解；组织服务队下基层活动，到企业现场对存

在技术难题进行实地指导及帮扶。（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负

责实施。）

（五）开展污染防治实用技术的推广。组织赴相关省市开展

调研学习，了解掌握国内先进做法和成功经验，推动污染治理新

技术、新模式的应用。（科技标准处牵头，大气环境管理处、水环

境管理处、重金属污染防治处，各市环境保护局参与，自治区环

境保护科学研究院负责实施。）

（六）做好工作成果统计和宣传推广。各市环境保护局负责

做好“帮企减污”活动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，并将开展活动的材料、

总结、图片（标注图片说明）、影像等资料，进行规范整理，于每

次活动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以电子邮件的形式报送至环境保护厅

科技标准处。各市环境保护局对活动中出现的先进示范和典型案

例，开展深入调研、凝炼技术要点和措施经验，给予宣传推广，

进一步扩展活动成效和影响。（科技标准处会同自治区环境保护宣

传教育中心牵头，各市环境保护局，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

分别负责实施。）

三、组织机构

为强化“帮企减污”工作保障，环境保护厅成立全区“帮企减污”

下基层活动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分管厅领导任组长，各相关业务处

和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任成员，建立组织机构，指导和协调“帮企

减污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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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 长：欧 波 环境保护厅副厅长

成 员：胡永东 科技标准处处长

陈祖芬 大气环境管理处处长

赖春苗 水环境管理处处长

韦杰宏 重金属污染防治处处长

李亮光 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处

曾 辉 规划财务处处长

廖平德 环境监测处处长

蒙美福 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总队长

黄 勇 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院长

梁雅丽 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主任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科技标准处,各市环境保护局负责辖区相

关工作开展。“帮企减污”下基层系列活动的组织实施由自治区环

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具体承担，广西环保“帮企减污”专家技术服务

队提供支持。

四、进度安排

广西“帮企减污”下基层系列活动开展时间定为 2017-2020年，

服务时间 3年，具体工作事项及初步安排时间如下：

（一）2017年 12月，启动“帮企减污”服务基层活动，在柳州

市开展第一期“帮企减污”下基层系列活动。

（二）2018年上半年，在桂东片区的玉林、贵港、梧州等市

开展“帮企减污”下基层系列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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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2018年下半年，在桂东北和桂中片区的桂林、贺州、

来宾等市开展“帮企减污”下基层系列活动。

（四）2019年上半年，在桂南片区的南宁、崇左、北海市、

钦州、防城港等市开展“帮企减污”下基层系列活动。

（五）2019年下半年，在桂西片区的百色、河池等市开展“帮

企减污”下基层系列活动。

（六）2018-2020年期间，根据需要组织有关市环境保护局、

企业以及广西环保“帮企减污”技术服务队及赴区外相关省市学

习、调研，提升组织管理及业务水平。

（七）2020年下半年，总结成效，编制工作报告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。各市环境保护局要充分认识“帮

企减污”的重要意义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周密安排部署，安排专

人负责，提前做好策划组织工作，精心制定活动方案，确保活动

顺利开展。

（二）需求引导，产业支撑。治污企业环保技术需求是系列

活动的出发点，也是落脚点。各市环境保护局要结合今年“五个专

项行动”的成果和发现问题，坚持问题导向原则，广泛征集技术需

求和重点工程项目，为活动提供项目支持；同时借助环保治理需

求引导，培育我区环保产业特别是环保服务业发展，为“帮企减污”

活动取得预期成效提供技术和产业支撑。

（三）典型示范，正面宣传。各市环境保护局要充分发挥新

闻媒体作用，通过对“帮企减污”系列活动中的先进典型进行宣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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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道，树立典型示范，正面引导社会舆论，向全社会传递污染治

理的正能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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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厅各有关处室，各直属单位。


